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乌税稽处〔2026〕56号

​​​​​​​​​​​​​​​​​​​​​​​​​​​​​​​​​​​​​​​​​​​​​​​​​​​​
新疆如意恒昌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8DFR94D）：

经我局于2025年7月21日至2026年2月6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路（街）西7巷261号9号楼202、203、204、205号〕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增值税

2022年你单位未发生培训咨询业务，取得厦门3家公司虚开的87份增值税普通发票，金额合计8,121,09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1993〕6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你单位构成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企业所得税

你单位取得上述厦门三家公司虚开的87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同年取得6份红字发票，金额对冲后，计入销售费用7,699,310.00元，在2022年企业所得税申报税前扣除，2022年度少缴企业所得税1,924,827.50元。





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证据1：2022年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等证据复印件，已证实虚开单原件、委托协查凭证清单复印件、委托协查凭证货物清单复印件、2022年记账凭证及后附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等证据复印件。

证据2：记账凭证及后附增值税普通发票，银行收付款业务回单等证据复印件。

证据3：协查资料中询问笔录复印件、询问笔录原件、上游企业合同复印件、技术咨询报告复印件，培训现场照片复印件、技术人员介绍资料复印件、培训PPT复印件、税务事项通知书原件。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你单位2022年虚列成本，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1,924,827.50元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偷税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公布 2016年第666号修正）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应追缴你单位2022年企业所得税1,924,827.50元，对你单位少缴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红庙子税务分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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